
 
 

约拿的神迹 

1) 太12:38-40使许多圣经读者感到费解；它说∶“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: '夫子, 

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。’耶稣回答说:‘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； 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, 

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, 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。” 

答∶这节经文使不少人动数字脑筋: 三日三夜里有72小时, 故此人们设法把耶稣钉十字架的日子定在星期三, 

尽管圣经里有十三处说他是在“第三日”复活，还有四节经文说他是“三日之内”复活。 

若仔细研究这节经文, 便能看出, 耶稣的意思不是要人费力研究他钉十字架是在星期几, 

而是要人注意约拿的神迹的属灵含意。这话的下文也是要人注意属灵的教训: 他说∶“当审判的时候, 

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人的罪, 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, 就悔改了；看哪, 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。”(太12:41) 

2）请问: 约拿的警告里有什么特别内容, 使尼尼微人听了就那么真诚地悔改了呢? 

答: 可能就是他那使命的特殊经过。他宣告的信息是∶“再等四十日, 

尼尼微必倾覆了。”但有什么事叫尼尼微人相信这确是上帝传来的信息呢？约拿书1:10说, 

约拿所乘船上的水手“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, 因为他告诉了他们。”约拿既然爱向人讲说自己的事, 

所以他一定也向尼尼微人讲述自己躲避耶和华, 

而耶和华硬把他弄回来的经过。他皮肤被鱼肚子里的胃酸烧灼的痕迹，证明他讲的是真事。当然, 

那使尼尼微人悔改的能力肯定是圣灵的感动, 但约拿那戏剧般的故事, 使听众确认这是上帝传来的警告。 

3) 基督将自己同约拿作比较的目的是什么? 

答: 基督的目的, 不是要人算计那72小时的起迄点, 

而是要人认真思考他的重大牺牲。我们先要注意耶稣把“这邪恶的世代”同罪恶的尼尼微大城比较。先知那鸿论尼尼微说∶

“祸哉, 这流人血的城, 充满诡诈和强暴…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, 惯行邪术。”(鸿3:1-

4)上帝差约拿到这邪恶的城市去传警告, 他们竟披麻蒙灰, 

痛心悔改。但现在这邪恶淫乱的世代虽有“比约拿更大的”人来讲道, 却不悔改； 这就是“约拿的神迹”的主要教训。 

那“邪恶的世代”求神迹, 正如同撒但要耶稣行个神迹来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。基督提出约拿的神迹为他最有力的证据, 

其奥妙之处, 不在于死人复活。因为基督叫那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复活, 比他自己在第三日复活更希奇，应能满足思想简单, 

认为"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, 到他们那里去的, 他们必要悔改"的人。亚伯拉罕却说∶“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, 

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, 他们也是不听劝。”(路16:31) 

4）这话能帮助解决“约拿的神迹”的含意吗? 

答: 

是的。基督“三日三夜在地里头”的神迹只能启发那些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的人。因只有他们能赏识基督的苦难所显示的感

化人的真理，使他们回应他爱的吸引。 

耶稣同约拿的经验里还有三个共同之处: (1) 自愿牺牲: 约拿考虑水手的安全, 便说∶“你们将我抬起来, 抛在海中, 

海就平静了。”(拿1:12)耶稣说∶“我将命舍去,好再取回来；没有人夺我的命去, 是我自己舍的。”(约10:17,18) (2) 

顺服上帝的旨意。约拿祷告说∶“我所许的愿, 我必偿还。”(拿2:9)耶稣祷告说∶“不要成就我的意思, 

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”(路22:42) (3) 约拿的祷告是在鱼腹里献上的；耶稣的祷告在客西马尼园。 

这最后的特点使人想起启12:4的异象, 就是那条龙“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, 等她生产之后, 

要吞吃她的孩子。”圣经不说, 那龙在孩子被提到上帝宝座那里之前, 是否把孩子吞了下去。根据福音书的记载, 

那孩子确实像约拿一样, 曾被龙吞吃, 三日后, 龙不得不把他再吐出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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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）对呀! 那是个明显的相同之处。 

答∶这相同点不是偶然的。耶稣既然说约拿的经验是他自己的预表, 并且说这是给这“邪恶淫乱世代”的唯一神迹, 

我们就该认识到这是上帝的意思: 要我们从此进一步明了上帝的救赎计划。 

约拿故事的大鱼在伯41:1译为“鳄鱼”；伯41:34说∶“它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。”赛27:1说∶“到那日, 

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, 刑罚鳄鱼, 就是那快行的蛇；刑罚鳄鱼, 

就是那曲行的蛇；并杀海中的大鱼。”启12:9说∶“大龙就是那古蛇, 名叫魔鬼, 又叫撒但, 是迷惑普天下的； 

他被摔在地上, 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” 

6）你说撒但曾把耶稣吞下去, 三日之后又把他吐出来, 像那大鱼吞约拿一样, 有什么更可靠的依据? 

答: 先请研究经文太12:40。中译文的∶“地里头。”不符合原文的kardia, 即“地的心里。”英文圣经也译作heart 

(心)。查新约圣经的“心”一词, 一贯指思想感情之所在, 不指地点位置, 

故不该译为“地里头。”况且，如果把它视为坟墓, 耶稣与约拿的对比就不十分恰当；因耶稣在坟墓里是安睡的, 

而约拿在大鱼肚子里是极度痛苦的。如果按二人的经历而言, 约拿的三日三夜, 

应该与基督战胜撒但的最后三日三夜的搏斗相对应。 

这节经文的“地”指地上的人而言, 如申32:1所说∶“诸天哪, 侧耳, 我要说话, 

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。”又如申4:26所说∶“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作见证。”这样,“地”乃指世人而言。“人子三日三

夜在地的心里”乃指耶稣表面上中了世人的毒计。从犹大同祭司商定出卖他夫子的时刻起, 

那一直未能叫耶稣犯罪的撒但就开始发动他的最后攻势。耶稣说∶“这世界的王将到, 

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”(约14:30) 当耶稣步入客西马尼园时, 他才开始"忧愁起来, 极其难过。”(太26:37,38) 

他祷告时，“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, 

加添他的力量。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；汗珠如大血点，滴在地上。”(路22:43,44) 

在十字架上耶稣在极度的痛苦中喊叫说: "我的上帝, 我的上帝, 为什么离弃我! "(太27:46) 

7）你认为这“三日三夜在地的心里”应适用于耶稣最后三日三夜的痛苦上，对吗? 

答: 是的。从表面看, 在这短短三天, 这世界的王撒但全然得逞。正如基督对门徒所预言∶“你们将要痛哭, 哀号, 

世人倒要喜乐。”(约16:20) 因他明显中了他们的毒计。那龙果然把那“男孩”吞了下去, 历时三日三夜, 魔鬼竟能痛快, 

放肆地向上帝的儿子发泄他的愤恨。耶稣说∶“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, 你们不下手拿我；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, 

黑暗掌权了。”(路22:53) 

这里我们认定"你们的时候, 黑暗掌权了"就是撒但占表面优势的三天。以人的眼光来看, 他已对耶稣取得完全的支配权, 

甚至能把他置于死地。但实际上, 在灵性上, 耶稣已战胜了黑暗之军。因为他已“凡事受过试探, 与我们一样, 

只是他没有犯罪。”(来4:15)在仇恨的大海和奸诈的暴风里, 基督保持着他的宁静, 

对整个局势一直掌握着主动权。但4:5的话, 永久是不变的真理:“世上所有的居民，都算为虚无, 

在天上的万军,和世上的居民中, 他都凭自己的意旨行事；无人能拦住他手，或问他说,‘你作什么呢?’” 

然而, 基督的道成肉身, 如同约伯的考验, 使上帝冒了一定的风险, 使他的名险些遭到污损。约伯的经历记在经上, 

帮助我们洞察上帝的隐意。《约伯记》这出话剧, 

把基督与撒但之间的斗争所涉及的全部利害问题都暴露无遗。约伯当时虽然不理会, 但他所受的苦, 

为他的救赎主争了一口气。上帝的品德经受了一次考验。在全宇宙面前, 撒但控告上帝有私心, 说约伯效忠上帝, 

是因上帝贿赂了他；撒但企图藉此颠覆上帝所奠定的以慈爱与公义为基础的政权。原来, 私心就是罪；所以撒但的挑战, 

实际上企图证明上帝有罪。如果约伯经不起考验, 上帝就此被证明是有罪的了, 

而撒但便可赢得与上帝共存的权利。而且魔鬼还要显为比上帝高明, 更能洞察人性的本质。 



 
 

8）基督降世为人之后, 撒但又得到机会向上帝挑战: 他若能叫基督犯罪, 就能证明罪的绝对优势, 对吗? 

答: 对。你看: 斗争的胜败涉及上帝的品德与主权, 是道义的, 不是武力的较量； 又因罪恶的入侵是个新奇而奥妙的因素, 

所以全宇宙必须先看清它的敌对性的实质, 然后才能把它彻底消灭, 

并确保“灾难不再兴起。”故此上帝给罪的创始者撒但一切机会来证实他的主张, 同时派出基督为他应战撒但的唯一对策。 

在漫长战斗中, 

撒但诡计多端；上帝却不能背乎自己；作为慈爱与真理的化身，他以慈爱与真理为唯一武器并能制胜。他说∶“我指着自己

起誓, 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，并不返回, 万膝必向我跪拜, 万口必凭我起誓。”(赛45:23) 罪的本质---违背律法--

-向来与上帝为仇。其入侵使人远离上帝。基督降世来彰显与父合一的人生∶“存心顺服，以致于死, 

且死在十字架上。”他这样向人显示了上帝的慈爱与真理。它有能力解除罪恶的奴役, 领人回归上帝。 

这里有耶稣与约拿相反之处: 约拿的苦难是他违背上帝的结果；耶稣的苦难是他顺服上帝的结果。 

9）这是宝贵的真理: 耶稣与约拿有相同之点, 也有相反之处。而不管相同或相反，到最后都能荣耀上帝。 

答∶是的。请听怀爱伦写的这段话∶“少有人思考罪恶给造物主带来的痛苦。全天庭曾与基督同受苦难；其实那痛苦并不限

于基督在肉身显现的时期。十字架乃向我们这迟钝的感受能力显示, 罪恶从它萌发之日起, 

给上帝带来了何等剧烈的痛苦。人每偏离正义,每虐待同胞,…都使上帝伤心。 当以色列人远离上帝, 

而招致许多祸患时，“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, 就心中担忧。”(士10:16)“他们在一切苦难中, 

他也同受苦难；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；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；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，怀搋他们。”(赛63: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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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拿概述主的慈爱说∶“我知道你是有恩典, 有怜悯的上帝, 不轻易发怒, 有丰盛的慈爱, 

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。”主说∶“人子来,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；是要救人的性命。…人子来,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”(

路9:56；19:10) 

10）现在请你把约拿的神迹概括地总结一下，好吗？ 

答∶好。主要的一点是∶那三日三夜应该是基督遭受痛苦的最后一段时期，不是他在坟墓安葬的时间。因为他的苦难同他拯

救人的能力有直接关系。“原来那为万物所属, 为万物所本的, 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, 使救他们的元帅, 

因受苦难得以完全, 

本是合宜的。对于人子在“地的心里,”应理解为基督的肉体三日三夜落在邪恶世人的权下。如果要确定这三日三夜的起迄

点, 则可以太26:2,15, 即犹大领取三十块钱时为起点, 到约19:30,“耶稣尝了那醋, 就说，‘成了’便低下头, 

将灵魂交付上帝了”之时为他在地上战斗的终点。因他死去时, 他就永远脱离了黑暗势力的试探。他以后从坟墓里出来, 

是这次最后胜利的当然结果。 

基督以约拿的神迹为赐给这世代的唯一神迹，这表明他赋之以重大意义。因基督的苦难表现并证实了上帝的慈爱与公义, 

付清了我们的罪债, 并揭露了撒但的真面目。“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, 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。”(太18:7) 罪恶的起源, 

丝毫不能归咎与上帝, 因为全宇宙已经看明, 上帝是这场灾难的最大受害者。“惟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, 

因为受死的苦, 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, 叫他因上帝的恩, 为人人尝了死味。”(来2:9) 

有人说: 基督舍命后, 又把他的命取回来, (见约10:17) 实际上并没有真的死。上帝对这种论调的答复就在此。圣经说: 

基督是“为死的苦”而取了肉身, 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人子。他替人受的痛苦, 是根据它无限的强度, 

不是根据它持续时间的长短。基督吃苦的无限能力使他---而且独有他---

能“为人人尝了死味。”这就是上帝藉着约拿的神迹传给世人的无穷慈爱的信息, 

是全部福音道理的缩影。恳请各位朋友都来归降这为人人尝了死味的耶稣! 

 


